
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

A 包采购需求

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根据县委县政府推

进乡村振兴和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决策部署，聚焦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建设，系统

推进农业实用技术重点任务落实到位，持续推进我乡农业实用技术高质量发展，

结合青松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培训目标

通过开展有针对性农民实用技能技术培训，开办实用技能技术培训，确保参

训者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技能，提升农民工务工就业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，促

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促农增收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以农村实用技术为重点，面向种植大户、致富带头人、专业合作社社员、脱

贫户、监测户以及一般户等开展农业技术培训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种植类技术培训

有机益智种植技术培训班、有机山兰种植技术培训班、瓜菜种植技术培训班、

林下（菌类）种植技术培训班、参观实践林下种植、产业基地等。

（二）养殖类技术培训

林下（家禽）养殖技术培训班。

四、培训时间和方式

培训时间：2022 年 8 月至 12 月；

培训方式：分期分批进行培训，采取到村集中培训的形式；



考核机制：每期培训最后一天，根据培训课程内容由授课老师针对培训学员

进行结业考核。

五、培训地点

在青松乡行政村办公楼进行培训，因培训需要特定场所的另行通知地点。

六、培训经费及使用

（一）培训经费的使用方式

培训经费来源于 2022 年县乡村振兴整合资金 40 万元。技术类培训班，按照

160 元/人/天的标准测算培训费用，参观实践培训班按照 180 元/人/天的标准测

算培训费用，以实际当天参加培训人数为结算标准。培训费使用范围主要包括：

教学设备租赁费、培训教材费、学员培训资料费、食宿费用、工作人员补贴、教

师讲课费用、交通工具租赁费、场地租金、学员误工补贴等方面的支出。

（二）培训经费的使用要求

在举办种植类技术培训、养殖类技术培训的均不能超过计划培训预算，并且

年龄在 18 至 59 周岁之间的青松乡辖区内健康居民，计划外的培训人员按照旁听

生入学参训。

七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履职尽责

1.青松乡政府职责。负责组织开展培训相关工作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培

训开展情况；严格按照海南省培训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报账和拨付培训资金。

2.培训机构工作职责。负责制定好培训期间教学计划、教学课程等工作，按

照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县青松乡人民政府签订《委托培训协议书》,履行好教学授

课任务；建立参训学员花名册(包括: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培训专业、培训时

间、家庭住址、考核等级和本人签名等信息)，规范学员培训档案管理和服务。

培训班开班后启动相应的管理机制，并将具体做法事先告知乡政府；提供相应的



培训报账资料(含培训支出有效凭证)。

3.村委会工作职责。各村委会要积极协助乡政府、培训机构培训前期发动报

名宣传工作，确保培训工作谋划在前，准备充分。村委会负责召集参训学员按时

参加培训，并协助培训机构做好当期培训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，责任追究

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借机

改项使用资金，乡纪委、乡财政所负责对培训活动、培训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，对虚报、冒领、套取、截留、挪用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严肃查处并追究单位

或个人的责任，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青松乡农民实用技能技术培训计划

备注：
1、每期培训班人数按实际培训需求调整和统计；

序

号

培训

期数
培训日期

培训

地点
培训内容 天数 课时 参训人次

1 2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有机益智种植技术

培训班
2天 12 课时 150

2 2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有机山兰种植技术

培训班
2天 12 课时 150

3 2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瓜菜种植技术培训

班
2天 12 课时 150

4 1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林下（菌类）种植技

术培训班
3天 18 课时 100

5 1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林下（家禽）养殖技

术培训班
3天 18 课时 100

6 2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点心（特色小吃）制

作技术培训班
7天 42 课时 120

7 1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
参观实践（林下种

植、产业基地）培训

班

1天 6 课时 90

合 计 20 860



2、培训经费总费用按中标价结算，因培训人数增加导致超出的费用，由培训机

构承担。

3、培训计划以实际为准



B 包采购需求

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根据县委县政府推

进乡村振兴和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决策部署，聚焦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建设，系统

推进农业实用技术重点任务落实到位，持续推进我乡农业实用技术高质量发展，

结合青松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培训目标

通过开展有针对性农民实用技能技术培训，开办实用技能技术培训，确保参

训者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技能，提升农民工务工就业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，促

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促农增收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以就业技能为重点,面向零就业人员、劳动力转移人员等开展实用技能培训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技能类技术培训：点心制作技术培训班、养老护理技术培训班、家政服务技

术培训班、室内装修技术培训班、水电工培训班。

四、培训时间和方式

培训时间：2022 年 8 月至 12 月；

培训方式：分期分批进行培训，采取到村集中培训的形式；

考核机制：每期培训最后一天，根据培训课程内容由授课老师针对培训学员

进行结业考核。

五、培训地点

在青松乡行政村办公楼进行培训，因培训需要特定场所的另行通知地点。

六、培训经费及使用

（一）培训经费的使用方式



培训经费来源于 2022 年县乡村振兴整合资金 40 万元。技能类培训班，培训

补贴 15 元/课时/人乘以 60 课时等于 900 元/人，培训学员生活补贴；50 元/天/

人乘以 10 天等于 500 元/人，专项技能鉴定费：120 元/人，培训人数：390000

除以 1520 元/人等于 260 人。培训费使用范围主要包括：教学设备租赁费、培训

教材费、学员培训资料费、食宿费用、工作人员补贴、教师讲课费用、交通工具

租赁费、场地租金、学员误工补贴等方面的支出。

（二）培训经费的使用要求

在举办技能类技术培训的均不能超过计划培训预算，并且年龄在 18 至 59

周岁之间的青松乡辖区内健康居民，计划外的培训人员按照旁听生入学参训。

七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履职尽责

1.青松乡政府职责。负责组织开展培训相关工作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培

训开展情况；严格按照海南省培训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报账和拨付培训资金。

2.培训机构工作职责。负责制定好培训期间教学计划、教学课程等工作，按

照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县青松乡人民政府签订《委托培训协议书》,履行好教学授

课任务；建立参训学员花名册(包括: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培训专业、培训时

间、家庭住址、考核等级和本人签名等信息)，规范学员培训档案管理和服务。

培训班开班后启动相应的管理机制，并将具体做法事先告知乡政府；提供相应的

培训报账资料(含培训支出有效凭证)。

3.村委会工作职责。各村委会要积极协助乡政府、培训机构培训前期发动报

名宣传工作，确保培训工作谋划在前，准备充分。村委会负责召集参训学员按时

参加培训，并协助培训机构做好当期培训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，责任追究

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借机

改项使用资金，乡纪委、乡财政所负责对培训活动、培训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，对虚报、冒领、套取、截留、挪用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严肃查处并追究单位

或个人的责任，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



青松乡农民实用技能技术培训计划

备注：

1、每期培训班人数按实际培训需求调整和统计；

2、培训经费总费用按中标价结算，因培训人数增加导致超出的费用，由培训机

构承担。

3、培训计划以实际为准

序号
培训

期数
培训日期

培训

地点
培训内容 天数 课时 参训人次

1 1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 养老护理技术培训班 10天 12 课时 65

2 1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 家政服务技术培训班 10天 12 课时 65

3 2 2022 年 8 月-12 月 待定
室内装修（水电安装）

技术培训班
10天 12 课时 130

合 计 30天 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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